
湘潭县河口镇人民政府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概况
	单位名称
	湘潭县河口镇人民政府 

	
	年度预算金额
	46,269,637.00元

	
	主管部门
	湘潭县人民政府

	
	单位基本职能
	1、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命令和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并报告执行决议、决定和命令的情况。

2、制定并落实本行政区域的经济计划和措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及其他经济保持平衡协调发展，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3、承担国有资产、集体资产管理、监督及增值保值责任；认真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履行经济合同。

4、开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宣传教育，制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加强社区管理工作，调解民间纠纷，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5、制定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计划，组织实施义务教育和其他各类教育，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推进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事业和养老保险工作。

6、加强镇级财政的监督和管理，按计划组织、管理财政收入和支出，执行国家有关财经法规和政策，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完成；做好统计工作。

7、指导、支持、帮助村民委员会的组织制度建设和业务建设，促进村民委员民主自治。

8、制定和组织实施镇村建设规划；加强公用、市政设施、水利建设和管理以及房屋土地管理和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9、协助和支持设置在本行政区域内不隶属于镇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监督其遵守和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10、承办本级党委、人大和上级交办的其它事项。

	绩效完成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根据收集的绩效资料，结合本单位年度工作情况汇报材料及自评报告内容，本单位2018年度部门整体支出主要绩效情况如下：

1、年初预算安排明细情况
预算支出类型
     金额（元）
一、基本支出
1、工资福利支出
12,712,376.00

2、商品和服务支出
15,989,600.00

3、其他资本性支出
11,079,600.00

4、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518,661.00

基本支出小计
43,300,237.00

二、项目支出
1、专项支出
2,969,400.00

项目支出小计
2,969,400.00

总  计
46,269,637.00

2、全年预算安排明细情况：
预算支出类型
     金额（元）
一、基本支出
　
1、工资福利支出：
19,859,896.00
年初预算安排
12,712,376.00

预算追加安排
上年结转等
　
2、商品和服务支出:

16,578,184.00
年初预算安排
15,989,600.00

预算追加安排
上年结转等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6,538,072.00
年初预算安排
3,518,661.00

预算追加安排
上年结转等
　
4、其他资本性支出：

1,275,637.00

年初安排
11,079,600.00

预算追加安排
上年结转等
基本支出小计
54,251,789.00
二、项目支出


　
1、其他资本性支出：

1,295,878.00

年初安排
2,969,400.00

预算追加安排
上年结转等
　
项目支出小计
1,295,878.00
总   计:

55,547,667.00
3、基本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科  目
预算支出（元）
实际支出（元）
超支（元）
预算执行

完成率
工资福利支出
12,712,376.00

19,859,896.00
7,147,520.00
156.2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5,989,600.00

16,578,184.00
588,584.00
103.68%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3,518,661.00

16,538,072.00
13,019,411.00
470.01%
其他资本性支出
11,079,600.00

1,275,637.00
-9,803,963.00
11.51%
合  计
43,300,237.00
54,251,789.00
10,951,552.00
125.29%　
4、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项  目
预算支出（元）
实际支出（元）
超支（元）
预算执行
完成率
其他资本性支出
2,969,400.00

1,295,878.00
-1,673,522.00
43.64%
合   计
2,969,400.00

1,295,878.00
-1,673,522.00
43.64%
本单位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数450,000.00元，用于公务接待。实际支出金额为290,498.00元，全部用于公务接待。接待批次数850次，接待人数8900人。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主要绩效目标内容

绩效目标值

目标完成情况

完成率

保障工资及时足额发放保障社保、医保、住房公积金的缴纳
12
12
100%
完成年度税收目标
4757
5781
121.50%
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清零”
8个村
16个村
155%
民转刑案件发生为零
0
0
100%
每村或社区居委会按要求配备一名法律顾问
16
16
100%
开展法制宣传活动2次
2
2
100%
建设一个以上法制宣传专栏，开辟一块以上“法制乡镇建设宣传牌”
2
2
100%
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巡查覆盖率达100%
100%
100%
100%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数参合率达95%
95%
96%
101%
组织开展“欢乐潇湘、幸福湘潭、莲乡大舞台”系列文化活动，积极组织参加县级以上各类文体活动一次
2
9
450%
新增城镇就业
260人
260人
100.00%
资助解决农村特困户建房
5户
5户
100%
免费为35-64岁的农村妇女实施两癌检查
1050人
1068
102%
为城乡60岁以上失独老人提供扶助
12人
12人
100%
不符合再生育条件长效节育措施
350人
256人
73%
不符合再生育条件补救措施
70人
127人
181%
为城乡低保困难家庭孕妇免费提供产前筛查
310人
310人
100%
提质改造农村公路
2公里
6公里
300%
镇区及主干道配备一批专职保洁员
10人
10人
100%
按时拨付村级各项资金
12
12
100%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

问题
	预算执行存在偏差和预算编制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河口镇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落户河口镇，对乡镇本级支出预算造成偏差，对公用经费的控制和核算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改进措施
	按照预算单位实际情况做足预算，减少非政策性预算调整。

	
	其他需要说明的

问题
	


